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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协会
兵律发通[2019]12 号

关于认真做好“全国律协县域律师
培训班（第一期）”报名工作的通知

第一师阿拉尔市律师协会，第八师石河子律师协会，兵团各律

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司法部关于开展“大培训”工作的通知》

要求，进一步提高县域律师政治素质，更好规范县域律师执业，

提升县域律师法律服务能力和专业化水平，拓展县域律师法律

服务领域，推动律师行业均衡健康发展，全国律协定于5月份

在北京举办县域律师培训班（第一期），为充分满足兵团律师

需求和培训工作需要，进一步做好培训工作，现将报名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总体安排

1．培训时间：2019年 5月 10日（星期五）至14日

2．培训地点：司法行政学院（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霞光

里11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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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名额分配：全国律协分给兵团3个名额，为助力向南发

展，分配给南疆2个名额，北疆1个名额。

4.培训内容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全国

“两会”精神、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；新

时代律师工作的改革与发展；律师职业伦理；律师参政议政或

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与公益法律服务；律师办理刑事案件业务；

律师办理民事案件业务；律师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业务和业务

拓展；中小律师事务所建设与管理。

二、报名对象和条件

1.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垦区律师；

2. 政治素质过硬、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素质、热心奉献律

师行业；

3.律师事务所业务骨干，执业时间5年以上；

4.年龄 45周岁以下的县域律师优先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

垦区律师优先。

三、培训费用

培训班不收取培训费，学习期间食宿费由全国律协会费支

出。学员往返交通费用由其所在省（区、师市）律师协会承担，

兵团律协报销标准为火车硬卧票。

四、报名工作要求

1.请各师市律协，各律所安排专人负责报名、筛选，上

报工作；

2.请各师市律协，各律所于 2019 年 4 月 8 日 12 时前以

各师市律协，律所为单位上报《垦区律师培训班（第一期）

报名表》扫描件至兵团律协秘书处邮箱；

3.不接受其他任何方式报名，逾期不接受报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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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垦区律师培训班（第一期）报名表
律师协会 （盖章） 填 表 人：

联系方式：

姓名
性

别

政治

面貌

民

族

年龄

周岁

执业

年数

律所及

任 职

律所人数

及 地

址

律协

任职

其 它

主要任

职

本人主要

业务领域

特殊餐

饮需求

座机及

手机号
身份证号

律所盖章（盖章）

注：请完整填写以上每一项。如没有相关信息，请填写“无”。


